
证券代码：

600436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2010-021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2010

年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16

日，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A

股股价在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2010

年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16

日， 本公司

A

股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

20%

，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我核查并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得知到目前为止并自本披露日起未来三个月内，不

存在针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或其他股权融资、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计划，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2010-041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交易情况

经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与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租赁四

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与董家湾东街交汇处莱蒙置地广场地下一层至地上六层的物业， 用于开设天

虹商场。 租赁建筑面积约为

30,500

㎡。 项目租赁

20

年，项目总投资

3,358

万元，总租金约为

43,369

万元

（租金约为

39,709

万元和物业管理费约为

3,660

万元，均按月支付）。

2

、关联关系

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是莱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莱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之同集

团附属公司五龙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五龙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38.75%

的股份。此

外，公司副董事长黄俊康先生为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李世佳先生为莱蒙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3

、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交易涉及到的关联董

事黄俊康先生、李世佳先生在董事会表决时，予以回避并放弃了表决权，由非关联的董事表决通过。

本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核通过了该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不需

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俊康

注册资本：

1875

万美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盛隆街

9

号中日会馆

2

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7928.2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862.60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4,065.67

万元，

2009

年未实现营业收入。

截止目前，公司未与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发生过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1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租赁四川省成都市

莱蒙置地广场项目地下一层至地上六层建筑面积约为

30,500

㎡的物业用作经营场所。 项目租赁

20

年总

租金为

43,369

万元（含租金和物业管理费）。 《协议书》的附件《房产租赁合同》于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

司完成开工建设所需的各项审批手续并实际动工之日起生效。

2

、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是以市场价为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1

、成都市属公司规划发展区域，进驻成都市场有利于公司

"

有效益扩张

"

和

"

可持续性发展

"

战略的实

施，有利于公司在西南市场的扩张和发展。 武侯区素有成都

"

南富

"

区域称号，经济实力较强，居民收入水

平较高。

莱蒙置地广场项目位于红牌楼商业圈边缘，该商业圈处于发展初期；项目核心商圈内居民密集，在

建高档住宅较多，发展前景看好，符合公司选址要求。 项目的租金条件符合当地市场水平，具备公允性。

进驻项目有利于抢占成都市场的制高点，符合公司根本利益。

2

、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本合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

因为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在交易定价的公允

性和议案审议表决的程序方面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

要求，两名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扩展连锁门店网络；本次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的规定；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备查文件

1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协议书》及附件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0-022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接到法人股东上海

娴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娴遐

"

）通知，上海娴遐将其所持本公司

3,880,000

股限售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7%

，占该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的

18.88%

）质押给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上海娴遐已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

续，质押期限为

2010

年

11

月

12

日至债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上海娴遐所持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20,551,72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02%

；本次质押

3,880,000

股

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7%

）后，已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02%

。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0-052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0

年

11

月

16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刊载了文静所撰写的《中铝控股云铜：无偿划拨

2%

只是第

一步》，对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相关报道的主要内容如下：

传闻一：继三年前中铝和云铜集团联姻后，云南省国资委此次将

2%

股权无偿转让给中铝公司，只是

双方交易的第一步。 取得云铜集团控股权后，中铝将出钱继续购买云铜集团

7%

的股份。

传闻二：在铜产业开展合作的基础上，双方还将在水（煤）、电、铝等领域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实现双

方的优势互补。

传闻三： 云南省国资委资本运营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当地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 中铝公司资金雄

厚，不排除下一步对云铜集团增资扩股的可能。

传闻四：拿下云铜集团的实际控制权，下一步装入中国铜业集团，由此形成真正的铜业整合平台。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传闻一：在未来三个月以内，中国铝业公司（以下简称

"

中铝公司

"

）没有拟出资继续购买云南铜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铜集团

"

）

7%

股权的相关意向。

传闻二：传闻二所述内容，只是中铝公司和云南省政府的未来合作意向，到目前为止，没有实质性进展。

传闻三：在未来三个月内，中铝公司没有对云铜集团增资扩股的相关意向。

传闻四：中铝公司已成立了中国铜业公司，不是中国铜业集团。 该公司目前只作为中铝公司打造铜

板块的平台，对云铜集团是否装入中国铜业公司，中铝公司正在抓紧规划。

三、其他说明

1

、按目前有色金属市场行情，预计

2010

年本公司经营情况与上年度相比，不会发生大幅变动。 因有

色金属市场行情变化较快，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根

据实际情况，及时发布业绩预告。

2

、云南省国资委无偿划转持有的云铜集团

2%

股权给中国铝业公司后，未导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国铝业公司。

3

、本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截至目前，

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4

、本公司对相关机构或个人造谣、误导性报道、误导性分析的立场和观点，公司保留追究法律责任

的权利。

四、必要的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切勿轻信传闻。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６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９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审议并表决董事

９

人。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车轼、赵玉山、李存明、战淑萍、于深基、韩文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

人简历见附件一。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张荣庆、张桂庆、徐景熙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独立董事对《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提名车轼、赵玉山、李存明、战淑萍、韩文健、于深基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张荣庆、张桂庆、徐景熙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提

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根据上述董事候选人提供的简历，上述候选人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任职条件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３

、同意向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推荐上述董事候选人。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２０１０－０２０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附件一：

１

、车轼个人简历

姓 名：车轼

性 别：男

出生年月：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学 历：本科

职 称：高级工程师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简 历：

１９７９．１２

—

１９８３．１２

龙口武警中队 班长

１９８３．０１

—

１９９２．０６

蓬莱刘旺水产公司 副经理

１９９２．０７

—

１９９３．１０

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冷藏厂 副厂长

１９９３．１１

—

１９９６．０８

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 副主任、冷藏厂厂长

１９９６．０９

—

１９９８．０７

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 主任

１９９８．０８

—

２００７．０３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７．０４－－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２００１．１２

—

２００５．７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５．７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主要社会职务：中国渔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副会长，山东省渔业协会副会长，山东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副理事长，山东省海藻产业协会副会长，烟台市优秀人大代表，烟台市工商联副

会长，烟台市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烟台市渔业协会副会长，烟台市红十字会荣誉会员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

的股

份，现任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公司

８００

万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赵玉山个人简历

姓 名：赵玉山

性 别：男

出生年月：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职 称：研究员

简 历：

１９７６．０８

—

１９８１．０４

长岛县水产局 技术员

１９８１．０５

—

１９９３．０１

烟台市芝罘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站长、副局长

１９９３．０１

—

１９９７．１１

烟台开发区水产公司 副总经理、总经理

１９９７．１１

—

１９９８．０７

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 副主任

１９９８．０８

—

２００４．１２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１２

—

２００４．１２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１２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０４．１２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

份，现任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持有公司

３

，

１８２

，

６４１

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李存明个人简历

姓名：李存明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职称：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工作经历：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５

年 牟平新兴饭店 会计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

年 牟平机床附件工业总公司、新牟国际联合企业总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兼财务科长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２

年 新牟国际联合企业总公司 常务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３

年 新牟国际联合企业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邢台新牟钢铁有限公司总

指挥、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 新牟国际集团 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８

年 新牟国际集团 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山东新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邢台新

牟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年 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１９９９

年 新牟国际集团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 新牟国际集团 总经理、党委书记；兼新牟里村村委会主任

２００４．１２

—

２００５．７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０５．７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主要社会职务：烟台市政协委员、中国贸促会烟台分会（国际商会）副会长、烟台市物流协会副会长、莱

山区工商联合会副会长。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于深基个人简历

姓 名：于深基

性 别：男

出生年月：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职 称：高级政工师

简 历：

１９５８．１０

—

１９６１．０８

青岛重型机械厂 技术员

１９６１．０８

—

１９６８．０９

三十三师高炮营 文书、代书记、书记

排长、副指导员

１９６８．０９

—

１９８６．０１

二十六高炮团 参谋、股长、参谋长、团长

１９８６．０１

—

１９９２．０６

烟台百货站 纪委书记、党委书记

１９９２．０６

—

１９９８．０７

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 党总支书记

１９９８．０８

—

２００７．０３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２００１．１２

—

２００４．１２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１２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

份。 现任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战淑萍个人简历

姓 名：战淑萍

性 别：女

民 族：汉

出生年月：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学 历：大学

职 称：高级会计师

工作简历：

１９７８．０７

—

１９８２．０６

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系 学生

１９８２．０７

—

１９８３．０３

龙口市农业局经管科 经管员

１９８３．０４

—

１９８６．１０

烟台农业学校 教师

１９８６．１１

—

１９９２．０４

烟台财会中专 教师

１９９２．０５

—

２００１．０８

山东乾聚会计师事务所 副所长

２００１．０９

—

２００４．７

天同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 首席会计师

２００４．１２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韩文健个人简历

姓 名：韩文健

性 别：男

出生年月：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学 历：高中

职 称：助理经济师

工作简历：

１９７５

—

１９８５

牟平县院格庄供销社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３

莱山供销社 副主任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个体经营

１９９８

—至今 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 科长

２００１．１２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现任烟台东方海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与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１

、张荣庆个人简历

姓名：张荣庆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博士

简历：

１９７８．３－１９８２．１２

苏州医学院医学系（本科）， 医学学士

１９８２．１２－１９８８．７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生理研究室工作

１９８８．９－１９９３．７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生理生化， 硕士、博士

１９９３．８－１９９５．７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

１９９５．８－１９９８

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

１９９８－

至今 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９７．８－１１

赴香港中文大学、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短期学习与访问。

１９９８．１１－１２

英国利物浦大学、法国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ＣＮＲＳ

）的海洋开发研究院（

ＩＦＲＥＭＥＲ

）和意大

利国家生物活性物质化学研究所（

ＩＣＭＩＢ

）学术访问。

１９９９．９－２０００．３

赴美国俄亥俄大学学术访问并进行合作研究

２０００．８－２０００．９

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学术访问并进行合作研究

２００４．１２－２００５．３

美国堪萨斯大学访问教授

主要学术兼职：国家“

９７３

”计划专家组成员，国家“

８６３

”计划海洋生物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ＥＳＭＢ

）会员，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杂志编委，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第四军医

大学客座教授，沈阳药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洋药物》杂志编委，第四军医大学学报编委等。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张桂庆个人简历

姓名：张桂庆

性别：男

民族：回

出生年月：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

学历：货币银行学硕士

工作经历：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０

年 工商银行天津分行 科员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１

年 中国证监会 处长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裁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齐鲁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总裁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徐景熙个人简历

姓名：徐景熙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本科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工作经历：

１９７７．７

—

１９８０．７

文登县石油公司 会计

１９８０．７

—

１９９０．７

牟平县高陵镇经管站 站长

１９９０．２

—

２０００．１

牟平区审计师事务所 所长

２０００．１

—至今 烟台天罡有限责任事务所 所长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６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０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时间、地点和会议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会议地点：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９

号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议题：

１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

（

１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车轼

（

２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赵玉山

（

３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存明

（

４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于深基

（

５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战淑萍

（

６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韩文健

２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

（

１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荣庆

（

２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桂庆

（

３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徐景熙

３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唐积玉

（

２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曲善村

（

３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于克兴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三个议案在投票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四、参加会议人员：

（一）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注册的公司

股东经参会登记后出席会议；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出席会议，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五、参会股东的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

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书面信函或

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以上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提前

２４

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

（三）登记地点及会议咨询：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１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００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６７２９１１１

传 真：

０５３５－６７２９０５５

六、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１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

（

１

）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车轼

（

２

）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赵玉山

（

３

）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李存明

（

４

）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于深基

（

５

）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战淑萍

（

６

）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韩文健

２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

（

１

）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张荣庆

（

２

）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张桂庆

（

３

）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徐景熙

３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

）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唐积玉

（

２

）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曲善村

（

３

）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于克兴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位置填“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位置

填“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位置填“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６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１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以非现场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

５

人，实际参加审议并表决监

事

５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唐积玉、曲善村、于克兴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附件：

１

、唐积玉个人简历

姓名：唐积玉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本科

工作经历：

１９８７．７

—

２００３．１２

山东省烟台市水产供销公司

历任团委副书记、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科技开发科科长、进出口部部长、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３．１２

—

２００６．４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６．５

至今 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２００４．１２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ＣＮＡＴ

国家注册

ＥＭＳ

实习审核员，助理工程师，烟台市食品工业协会会员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曲善村个人简历

姓名：曲善村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本科

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经历：

１９９２．７

—

１９９８．８

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 助工

１９９８．８

—

２００１．１２

烟台东方海洋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师

２００１．１２

—

２００２．１２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２００３．１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水产良种场副场长

２００４．１２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于克兴个人简历

姓 名：于克兴

性 别：男

出生年月：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学 历：中专

工作简历：

１９７６．０８

—

１９７８．１０

初家建筑公司 工人

１９７８．１０

—

１９９２．０９

总参通信部 战士

１９９２．０９

—

１９９６．０２

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冷藏厂 业务科长

１９９６．０２

—

１９９８．０３

烟台丸泛海产有限公司 中方经理

１９９８．０３

—

２０００．０１

烟台台富食品有限公司 经理

２０００．０１

—

２００１．０１

公司车队 队长

２００１．０１

—

２００１．１０

莱州养鱼场 副经理

２００１．１０

—至今 莱州养鱼场 书记

２００７．１２－

至今 烟台得沣海珍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１２

至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２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胡钢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２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８５

名，代表股份

２０４

，

１３７

，

８９２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０．００１９％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２

人，代表股

份

１９５

，

２４９

，

６８９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２６４２％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８３

人， 代表股份

８

，

８８８

，

２０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４１９％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议案为：《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

行的前提下，董事会同意公司将总额为人民币

１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

股

）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

股

）

所占

比例

参与表决股份

２０４

，

１１４

，

４９２ ９９．９８８５％ ２３１００ ０．０１１３％ ３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２

、表决结果： 通过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齐伟、陈敏

３

、结论性意见：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齐伟、陈敏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业务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７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６６

号赛迪大厦

２

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

：

董事会

５．

主持人

：

卢山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

（

代理人

）

３

名

，

代表股份

１４２

，

２８６

，

１３３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５．６７％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会议选举李国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李国锋获赞成票

１４２

，

２８６

，

１３３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

王郁生

３．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

、

有效

。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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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0年 11月 17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2010

）

029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9

时

2

、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3

、 召集人：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形式

5

、 主持人：因董事长出差在外，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范崇国代为主持

6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6,822,682

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41.5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46,822,68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公司终止光学读取头分光片及高反片技改项目， 并将其节余的

1,812.75

万元募集资金及原投

入

787.25

万元分光片项目的机器设备转投于年产

50

万套单反数码相机用光学低通滤波器技改项目。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3

、《年产

50

万套单反数码相机用光学低通滤波器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300141

证券简称：和顺电气 公告编号：

2010-001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和顺电气，

300141

）交易价格于

11

月

15

日和

16

日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了

20%

。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规定，股价属异

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2

、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姚建华先生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之内

,

除公司

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

4

、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姚建华先生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

司股票。

5

、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096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2010-032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1

月

16

日收盘后，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湖南省南岭化工厂（以下简称

"

南岭化工厂

"

）通知，

截止到

2010

年

11

月

16

日止，南岭化工厂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

，减持均价为

29.585

元

/

股。

本次减持前，南岭化工厂持有公司股份

94,850,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75%

。 本次减持后，南岭

化工厂尚持有公司股份

92,850,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24%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南岭化工厂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国恒铁路 股票代码：

000594

编号：

2010-053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本公司

201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6

日。

3

、召开地点：天津市华苑新技术园区榕苑路

1

号鑫茂天财酒店

A

区

8

层公司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5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副董事长、总经理郭魁元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206,479,756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13.82%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赫国胜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

206,479,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经世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单润泽 项义海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961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编号：临

2010-023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大宗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今日获悉公司股东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

易系统进行了一次大宗交易，出售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0%

。

本次减持后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仍持有我公司

10,085,838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1%

。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16

日


